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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由分散族群向皇朝大一统格局转化路径初探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整合 

 

                                  陈征平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本文在史料及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一种新的视野，对南诏大理时期云南众多部落族群分野的状况，

以及所经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最初整合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指出该时期对云南能于元代从整体上纳入皇

朝中央的控制范围具有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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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历史上于南诏大理时期所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往研究很少从正面给予认定。笔者认

为，云南正因为有了南诏大理时期这种早期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首次对众多部落族群所展开

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整合，才使云南于元代被整体上纳入皇朝的大一统格局成为可能。 

1、南诏大理前期云南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及部落族群分野状况 

1.1 南昭大理前期云南与唐朝的政治关系 

    云南尽管从汉武帝始已开始进行郡县设置，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西南地区部落族

群众多，居住地形复杂且分散，缺乏教化；另一方面早期的皇权思想中，始于春秋便已逐渐将

“夷不乱华”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即在地域上，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

保持“华夏”与“夷狄”分地而居的地理格局；其相互关系上则保持 “中国”统治“四夷”的

政治格局。
[1](P128-140)

正由于政治思想上长期奉行这种“华”与“夷”的区分，进而亦有“中国之

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的说法。
[2](卷八十三)

据此可以想见，其时汉

皇朝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就主观而言也不可能深入。之后，中原朝代几经更迭，皇权控制

力度不及，即为南诏大理独立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南昭大理初期，唐皇朝就隋代云南与中原政治关系发生裂变的状况，也曾经历了初期的试

图进行政治关系的修复，然最终仍走向分裂的历史格局。在试图进行政治关系修复的时期，即

唐武德至天宝的一百多年间，由于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使云南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表

现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唐朝对云南边地的政治隶属关系，采取以汉官置总管府或都督府、下辖羁縻州的制

度，即以各“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

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3](卷八十)

而对边地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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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治理方式的这种特殊性，认为源于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

羁縻之而已”。可以看出，唐皇朝其时对云南的控制，或许并不象有人认为主要出于对“统一国

家”的追求，反而更多的是囿于靖边即形成“西南藩屏”的考虑。也即通过安抚周边的少数民

族地区，以求得皇朝统治边界上的太平与安宁。因而，其“版籍”、“贡赋”，甚至人口等一般均

不作户部登记，其所属羁縻州的夷民也与内地臣民有纳税及服役等经济义务的身份不同。
[4](卷 5)

唐代于武德年间，先后在西南地区“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和都督府，所辖地域包括今滇东北、滇

东、滇中、楚雄州和大理州在内，都督、刺史、县令皆由当地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充当，汉

官都督则驻越巂（今西昌）”。其间对西南地区政治控治得以深入的一个实例，就是武德四年（公

元 621 年）朝廷在今姚安、大姚一带设置了姚州都督府，该府的州县设置亦与内地相同，并以

该府实行对邻近羁縻州的管辖与控制。又由于对边远地区实行羁縻州制度，朝廷官员通常只是

于内地遥领所辖地域，进而使其对边地的政治统治既无法深入，也难于稳固。唐朝廷在采取羁

縻州的制度形式对云南地区进行控制的一百三十多年中，不仅汉都督所辖地域经常发生变动，

各羁縻州的州县亦分合不定，几无常性。
[5](P107-109)

 

第二，对云南边地少数民族进行控制，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取特定的经济利益。如隋代梁睿

《请略定南宁疏》中即有明确的表达，其言：“南宁州，汉世牂牁之地，近代以来，分置兴古、

云南、建宁、朱提四郡”，而请略定南宁，盖“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

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仓储。一则

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
[6](卷三七)

至唐初，当高祖诏爨宏达为昆州刺史，并令其“奉父丧归”

之时，亦遣俞大施至南宁谕之，从而，“诸部纳款，遣使贡方物”。
[7]
记载，至少在唐“天宝以前”，

于戎州所领包括姚州在内的各羁縻州，便一直是“朝贡不绝”。
[8]卷(四十一)

而唐天宝之后，云南之

所以脱离中原，据《南诏德化碑》记载，除由于唐地方政治的腐败外，一个重要原因亦与赋役

的苛繁有关。就中提及其时汉都督府官员所辖地区“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以及“倍税军粮，

征求无度”。可见其贡赋方式，亦并非如有研究所认为的，只是“土长岁贡差发”而已。正由于

此，也经常酿成地方叛乱的发生。 

第三，该时期中原对云南以羁縻政策进行控制的地域范围，不仅较前代缩小，且控制程度

更趋弱化。首先，从隋代的情况看，其地域范围已只涉及了滇东北一带。至唐代，就所设汉官

之政区，则仅及今楚雄大姚、姚安一带所设之姚州府，而羁縻州所领地域则包括了今滇东北、

滇东、滇中、楚雄州及大理州的地区。
[9](P115-123)

根据制度，羁縻州各级官员皆由当地部落头领担

任，版籍、贡赋等多不上户部，因而，其时唐朝廷对云南的统治程度亦可想而知。 

1.2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部落族群分野及生产力既存状况 

于唐代南诏崛起之时，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仍处于一种部落族群分野的状况，其族群

的支系庞杂，族属繁多，史料记载多有反映。据研究，早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70 年）在滇

西设永昌郡之时，该地就集聚有昆明族属的哀牢、以及鸠僚、闽濮、裸濮、身毒等 77 个不同民

族的部落群体。
[10]

而就南诏时期的记载，滇中和滇西一带至少有乌蛮、白蛮、望苴子蛮、望外

喻蛮、寻传蛮、裸蛮、独锦蛮、弄栋蛮、汉裳蛮、施蛮、顺蛮、磨蛮、些蛮、茫蛮、黑齿蛮、

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二十多个族属称谓，其中乌蛮

和白蛮分布较广，也有一些是同一大类的派生支系；
[11](卷四)

再就部落的情况，则更是数量众多了。

如唐代贞观年间，于“西洱河从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就）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

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且仍是）各据山川，不相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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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12]

由于众多部落族群囿于一地，很大程度上又由地理环境条件导致的相互隔绝，其社会经

济发展的差距也相当大，如其时居住坝区的人们已处于兴水利、铁犁牛耕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而居山地者则仍处于“漫散山中”、“无田农，以木衣蔽形”的景况。
[11](卷二百二十二)

 

               南诏时期云南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差异状况（表 1） 

  族  别   地  区                       生产与生活习俗 

长裈蛮 剑川一带 其本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 

扑子蛮 滇 西 各 地

皆有 

善用泊箕竹弓，森林间射飞鼠，无不中。土无食器，芭蕉叶籍之。

寻传蛮 云龙、腾冲

一带 

俗无丝绵布帛，披娑罗笼。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

猪，生食其肉。 

裸形蛮 滇 西 南 一

带 

散居山谷。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采拾虫鱼菜螺蚬

等食之。 

茫蛮 今 芒 市 一

带 

皆衣青布  （衣礼旁，加夸字）。妇人披五色娑罗笼。象大如水

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崇魔蛮 滇 东 南 一

带 

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 

牂牁蛮 昆 明 东 九

百里 

无城郭，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战乃屯聚。 

南诏蛮 今 大 理 一

带 

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

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 

蒙舍川 在今南涧、

巍山一带 

地气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

属。邑落人众蔬果水  （菱字草头下再加两点水旁）之味，则蒙

舍为尤殷。 

 曲靖以南，

滇池以西 

土俗惟业水田，一年两熟。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

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蛮治

山田，殊为精好。 

 云 南 及 西

爨故地 

只生沙牛，俱缘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

有数十头。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已西牦

牛，开南以南养处，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 

东爨乌蛮 滇 东 北 一

带 

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资料来源：向达校注，[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四，中华书局，1962 年版；[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南

蛮传》卷二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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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云南于南昭时期各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这么几点：第一，农业较发达的地

区大致集中于滇中与滇西洱海地区一带，顺山坡造田已有之，水田作业，耕地有“一牛三夫”

或“二牛三夫”的耕作方式；滇中一带已是稻麦轮种，一年两熟；滇西则蔬菜瓜果、农林牧渔

已较为发达。第二，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差异较大，尤其居住于山地的部落族群，大都处于非

常原始的生存状态。如洱海地区以西或以北的部族，其多数散居山林，一般无农业耕种，基本

是“靠山吃山”，手工业与纺织业等缺乏，远未能越出其生存状态受自然环境控制的发展阶段。

第三，农业的发展亦显示了多样性的特征，如茫蛮的族类，其也事农耕，但不用牛而使用大象

耕地，大象的粪便则又作为燃料的来源，初步体现了一种生态环境生存链的功用；又有的地方，

如弥诺江以西、开南以南，则用牦牛耕地；还有的则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生存方式，如崇魔蛮、

东爨乌蛮等少数民族地区。 

2、南诏大理时期的军事扩张与地域政治整合 

    “战争是各传统国家的一项如此普遍的特征，我们可以断定，凡是传统社会就都呈现出相

同的军事特征”。
[13](P65)

南诏的崛起亦正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唐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蒙

氏名细奴罗，城蒙舍之拢圩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云南建国称王始此”。
[14]

其时南诏

的“领域止于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15](P124)

唐开元年间，南诏在唐

皇朝的授意下，几经征战，使“二河既宅，五昭以平”，从而得以“合六昭为一”，统一了今属

大理一带的地区，
[16](卷二)

其势力进一步扩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唐皇朝“遣中使李

思敬赍册书往册”，“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
[17](卷九百六十四)

其所谓“云南”，盖因所辖区域

相当于蜀汉时的云南郡，即被认可了领有今大理州之地。 

南诏势力的第二次扩张，起于天宝初年唐朝廷“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

之事，因遭到滇东地方势力爨氏的抵制，皇朝遂派遣“云南王”皮罗阁帅部前往镇压，这就使

南诏的势力由滇西扩张到了滇东。之后，其势力受到唐皇朝的遏制，进而爆发了天宝年间南诏

与唐军的几次战争，结果以唐军失败，南诏向吐蕃称臣而告终。紧接其后的安禄山之乱，使南

诏与吐蕃联合攻打巂州得手，进而使南诏面北的地域进一步扩张至川西地区一带。之后又有“西

而降寻传、骠诸国”等，使南诏领有的区域发展至“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

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的地域范围。
[18](卷二百二十二)

至大理时期，根

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于“元世祖征大理”时，“凡收府八，善阐其一也。郡四，部三十

有七。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

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19](卷六十一)

即至大理国后期，其控制的范围是：“东部领域

达今贵州镇宁县一带”；其西较之南诏时期有所收缩，但仍在今缅甸的实阶区一带；南至今越南

北方的交趾一带；北以大渡河为界。研究认为，其领域范围与南诏相比“基本未曾发生大的变

化，只是行政区划先后有所调整”而矣。
[15](卷 168-170)

而正是于南诏大理时期，借助于国家形态下

的军事力量对众多民族的政治整合，使相对于中原来说的西南地区的领土范围已远远超过历史

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而于唐天宝初年，当南诏“奉诏讨爨”之时，便已开始实施对各部落族群在地域上的政治

整合，以逐步稳定和巩固其军事与政治统治的局面。 

    第一，异地迁徙，使战败一方丧失其族群势力赖以存在的条件 

南诏在统一云南的历程中，面对部落族群众多，政治势力分野的情况，于武力威摄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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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战败一方着重采取的是异地迁徙的方式，试图通过不同政区的调整来实现其对不同族群

政治势力的整合。其有记载的异地迁徙的族群及地区情况如下表： 

                                                                   （表 2） 

  族 名   时 期                          迁 徙 情 况 

西爨白蛮、

东爨乌蛮 

约 于 唐 天

宝年间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

万户于永昌城。乌蛮当时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

故得不徙。但待其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 

 

弄栋蛮 唐 贞 元 十

年 

南诏异牟寻破掠吐蕃城邑，收获弄栋城，迁于永昌

之地。 

 

裳人 同上 南诏异牟寻领兵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

悉移于云南东北诸川。 

 

长裈蛮 约同上 南诏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

之。 

 

河蛮 开 元 以 前

至 贞 元 十

年 

南诏蒙归义拔大厘城，河蛮遂并迁北，皆羁制于浪

诏。贞元十年，浪诏破败，复徙于云南东北柘东以

居。 

 

磨蛮 

 

约 贞 元 十

年 

 

南诏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

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姚州人  姚州百姓险蛮后，皆被移隶远处。  

施、顺、磨

些诸蛮 

贞元十年 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实柘东城

（今滇中一带）。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

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 

 

资料来源：参看向达校注，[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四、卷六，中华书局，1962 年版；[宋]李昉撰：《太平

御览》卷七百八十九；[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南诏传》卷二百二十二。 

    由上表可以看出，南诏在唐天宝年间其势力向滇中扩张之时，便已开始采取各地部落族群

异地互迁的方式。至唐贞元十年（公元 795 年），既是南诏军事力量得以迅速扩展的时期，也是

云南一地各部落族群的居所从根本上发生动荡的时期。其时，各部落族群进行迁移的大体走向

是：滇中西爨部向滇西永昌（今保山）一带迁移；滇东北东爨部向滇中原西爨部迁移；滇北、

滇西北、及永昌一带的如长裈、河、磨、施、顺、磨些、望苴子等诸蛮则向滇中一带地区迁移；

滇北及滇西北的弄栋蛮、裳人等族群则向永昌及洱海一带地区迁移等。 

    第二，禁闭部族首领，使群龙无首而可任作调遣 

南诏对云南当时各部落族群等不同地方势力的消解，除采取上述大范围异地迁移的方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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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途径则是通过对其部族首领进行禁闭的方式，如滇西北一带的施蛮，其“部落主承上，皆

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又有顺蛮，“其

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致于云南白崖，养给之。其施

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东北诸川”。采取这种方式的部落似前均与吐蕃关系甚密，而南诏自阁罗凤

到异牟寻期间的近四十多年，亦曾“北臣于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显然异牟寻对这类部

落的王者是杀又不能，则只能通过“养给之”而将其控制于自己手中，以免生乱。 

而对与此无虑者，且其既无首领又能为我所用之部落，如裸形蛮，南诏则令其“散居山谷。

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即招之，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类似的种族似主要集中于永昌、

开南往西或往南一带的族类，如澜沧江以西的望苴子蛮、永昌西北的望外喻蛮、永昌、开南一

带的金齿、黑齿、银齿、绣面、绣脚、穿鼻、长鬃、栋峰、茫蛮等十多个族群，一些部落也有

固定的城池居所，然都受控于南诏，处于“为南诏总之，攻战亦招之”的既存方式。 

    第三，媾和联姻，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对政治权力的认同 

南诏在获取对云南地区各部落族群的统治权时，也并非完全通过武力胁迫或政治强权的方

式，对其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且与南诏向有友好关系的族群，则不仅能予以厚待，而且亦作为

该统治集团的重要族成人员之一。如“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巂州初

陷有首领尹氏父子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皆其

人也”。同时，联姻显然也是南诏与不同部族之间通好，促成相互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居滇

东北金沙江两岸的磨些蛮，就“与南昭为婚姻家”；又今滇中富民、禄丰、罗次一带的独锦蛮与

南诏亦为婚姻家，其“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

妻。有李负篮，贞元十年为大军将，在勃弄川为城使等”。很显然，这种具有联姻关系的部族亦

都是在王室内被委以重任者。 

此外，对边远地区部族的控制，则在相互通好的基础上亦采取联姻（当然不一定是皇族）

的方式来巩固其相互关系，如安南林西原七绾洞的桃花蛮，为大首领李由独管辖，本属中原境

上戍卒，唐大中八年，由于内地对防务力量的削减，使“由独兄弟力不禁，被蛮柘东节度使与

书信，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柘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
[22](卷四、六)

而这也

为南昭在滇东南方向其政治势力的巩固提供了有利的支持条件。 

由上可以看出，南诏对云南当时各部落族群所进行的政治整合，亦是根据不同情况而采取

了不同的策略，并没有一味以兵戈相加。通过威慑、利诱、联姻及通好等几管齐下，即“耀以

武威，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形成了“裸形不

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的政治局面。
[21](卷二)

其间历经一百多年，才基本实现了云南众多部落族

群于区域内的统一。 

3、城市的兴起对云南各部落族群囿于一地生存方式的冲击 

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

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而“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23](卷一)

从考古及史料记载的

情况，云南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城市，是始自唐代的南诏大理时期，可以说南诏大理国的兴起是

伴随着城市较广泛的修筑而开始的。如“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

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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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  （登字加走之）川来往。蒙归义男等初立大和城，以为不安，

遂改创阳苴咩城”。又“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以及“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

置也”等。
[22](P118-125)

从唐咸通年间时人樊绰所撰《云南志》中的有关记载，其时云南的大小城市

已达二、三十个，其分布是滇西呈较密集状，几占已有城市的三分之二强，其余则主要分布在

滇东一带地区。城市在云南的较广泛出现，对云南这样一个仍处于部落族群分野的社会生态状

况的地区，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它标志着云南的部族社会已向着一种新的所有制形态，即城市国家（共同体）所有

制形式的发展。马克思也将此称为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并指出：尽管这种所有制形式也要以

共同体作为基本前提，“但不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不过是实体的附属

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把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把城市

即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居民（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中心地点）作为自己的基础。在这里，

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
[23](卷 46)

而在南诏，由于城市的出现，其耕地确已成为城市的领地，如

“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白崖城……在勃弄川，……川

东西二十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已下，官给分田悉在。南昭亲属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

有蛮子城，阁罗凤庶地弟诚节母子旧居也”。
[22](P118-125)

其时，从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

水田，“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
[22](P118-125)

而这也是云南当时城市中各所有者大约的领

地范围。
[24]

可见，在所有制第二种形式的条件下，对土地（也即领土）的占有方式已不以单纯

血缘族群为划分依据，借助于其国家职能与军事强权，其所领有土地的范围可以超越个别部族

狭小领域的限制而实现了一种跨族群地域的领土占有。由此也标志着云南从一种部落族群经济

分野的状况开始了封建城市国家的发展进程。 

其次，云南城市的出现，并作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治与经济的统治中心，无疑对之前部落

族群囿于一地的生存方式会形成一种冲击，进而造成一种更大的跨不同部落地域的经济发展空

间。因为此时社会经济不再以单一部落共同体为核心，而是以联合的国家及所建立的城市为中

心进行运转了。正如研究所指出：“‘阶级分化社会’中，之所以可能包含大范围的时空‘跨度’，

首先要归之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确立了各种资源（特别是各种管理性资源）的集中化，这促成

了比部落体制中常见的范围更广泛的时空伸延。尽管具体来说，阶级分化社会的区域化十分复

杂，但总是围绕由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彼此对立所构成的联系形成的”。
[25](P239)

而这种以城市

为中心的经济运转体系之形成，其促动因素表现有：一是国家税赋征收制度体系的作用，如南

诏对农业收获物的征收制度是，“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

对金矿的纳税规定则有，“蛮法严峻，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等。

显然，这就使整个地区其社会的实物性资源由国家税赋的征收和管理而流向了其政治集团的所

在地——城市，使城市成为社会资源的集中地。二是国家对生产、交换等有关方面管理之规定，

如对食盐生产的管理，“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与

此同时，则是与分工及交换发展相适应的度量衡之统一，如“一尺，汉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

尺为一里。汉称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田曰双，汉五亩也”。
[22](P179-212)

而研究

指出：“这就是南诏之所以能够把分散的各族各地捏拢在一起的经济纽带”。
[21](卷二)

又对国家有关

军事的规定有，“南俗务田农菜圃。战斗不分文武，无杂色役。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

处，克往来月日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赍，更无官给。百家已上有总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

人约万家以来，即制都督，递相管辖”。
[22](P219)

上述类似的管理及规范，也使地方性的生产、兵

役制度等具有了出自于城市——国家之整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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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军事防御以城市为核心，使其具有了共同体整体——国家之概念。根据史料可以看

出，在南昭出现之前，云南地区众多部落族群明显处于一种政治军事分野的状况，如滇东粗略

的可以分为东爨与西爨部，滇西仅洱海地区就有六诏至八诏之分，其余大小各部更是不计其数。

南诏统一云南之后，首先在军事防御上，亦不再以部落族群为依据，而以城市为中心来建立其

防御体系，如载曰：“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

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其余镇皆分隶焉”。
[22](P126)

这种以城市为中

心的防御体系之建立，又是与国家形态相联系的，随着国家职能的增强，这必然会使那种因种

族而确立的军事观趋于淡化。其次，在具体的军事实践中，南诏则是在少量常备军的基础上，

实行一种“军国民”的制度体系，即“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
[11](卷二百二十二)

 “每岁十一、

十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

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布阵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如此

次第，定为常制”。
[22](P219-226)

据研究，这种“平时农耕，并以村邑为单位，按军事编制起来，农

隙加以训练的士兵，这是南诏军队的基础。如此编制之地区似乎以十赕地、弄栋节度、拓东节

度以及永昌节度辖区（后二区可能只是部分辖区）为主。三是片调，被征服之边境部方向，以

开南、丽水及永昌三节度为多，诸如扑子、寻传、黑齿、茫蛮等”。
[16](卷二)

实行这种军事制度在

事实上就打破了种族及地区之间的界限，在实战中又要求不同部族之间相互配合，进而在南诏

的统一组织指挥下，使分散的部族具有了某种相互认同的基础，这显然为将其纳入一种国家概

念的规范之中提供了条件。 

4、南诏大理政权从制度方式上展开的对云南社会经济与文化整合 

传统理论一般认为：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奴隶社会瓦解

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26](P724)

然结合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程度多层

次的状况，这一理论则很难得以验证。从南诏初期社会生产力的状况进行分析，其总体上明显

仍处于部落族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云南，尽管奴隶制于西汉即已存在，但基本是由战争所导

致的一种极端形式，并不存在普遍的社会制度意义。
[27]

以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然南诏所表现

的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社会的性质，就只能归于南诏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及作为一种国家宏

观干预的后果来考虑了。 

   （一）通过国家政令对等级制度的颁行，不仅为封建制的确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与中

原在政体制度的衔接上铺平了道路 

封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南诏大理时的

推行从史料情况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设立。唐初南诏用武力统一云南之后，便已断然“坐南面而称

孤，统东偏而作主”。并设立了包括“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的一整套封

建国家的制度体系。
[21](卷二)

其时南诏的封建制度结构已较为完备，如在国家事务上已有内务与外

务之分，管理上亦有中央与地方两级的区分。详细而言，在具体的职位等级上，最高一级为王，

以下为清平官（相当于唐朝宰相）、酋望、大军将，其中大军将与清平官等列；又有大府主将、

中府主将、下府主将、小府主将之分；还有六曹长，曹长有功可补大军将。以上似类属于中央

一级的官员。地方官员又有二都督、六节度等，六节度辖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柘东、丽

水，该六地似与军事要地有关，大军将“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此外是直接管辖到具体一

家一户的官员，如“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等。
[11](卷二百二十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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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官僚级别相适应的服饰行头等级规定。如首先在衣服用料质地上就有贵贱之分，“其

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彩，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

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
[22](P174)

又“其蛮，丈夫一切批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

特异耳。南昭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方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

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王者身旁侍卫——引者注）

以下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子已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带

囊角。……曹长以下得系金苴。或有等弟战功褒奖地系之，不限常例”。
[22](P207)

显然，服饰用料

的质地在等级制度的规定上还不是主要的，其中对头囊质地、囊角及样式，以及腰带等的规定

才真正体现了与官阶相应的等级区分。 

第三，由官僚级别决定的土地分配等级制度。有关研究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过去

和现在都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即相互间有上层和下层之分的等级制，或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有

不同收入的阶级”。
[28](P4)

显然，南诏当时的官僚制度体系亦是与此相适应的，其除了上述在官僚

地位，服饰方面的等级区分外，更重要的还是经济上按等级分配的制度，因为它进一步证明了

政治与经济权利分享的不可分离性。如记载：南诏“凡田五亩曰双”，“上官授与四十双，汉二

顷也。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又白崖城“清平官以下，官给分田，

悉在”。
[11](卷二百二十二、四)

显然，其中土地的拥有量亦与官位的高低成正比。 

或许以唐代初年云南其部落族群众多、政治与经济相互分野、生产力水平发展差异较大及

落后的状况，其并不具备产生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无怪亦有研究认为：“从各个方面看来，南

诏的主体民族是处在奴隶社会中，而被统治的各部落，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

还处在奴隶以前的阶段”。
[24]

然南诏之所以能在如此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之上，于早期的社会

组织形态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封建性特征，中原的国家政治、经济等制度方式显然起了重要的

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根据史料，似大略通过两种途径： 

其一，早于汉武帝对云南设置郡县始，历代中原朝廷对云南各地方势力所进行的头衔或领

地的分封，显然对南诏政治制度方式的选择就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如载曰：“滇王离难西南夷，

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29](卷一百一十六)

又唐“天宝四载，

阁罗凤长南凤伽异入朝宿卫，授鸿胪少卿。七载，蒙归义卒，阁罗凤立，朝廷册袭云南王”。
[22](P73)

这种分封制原属于封建社会中最基本也最古老的一种制度方式。 

其二，在封建制度的实践方面，南诏也基本是把汉制作为其参照的依凭。如政治建制上，

南诏之“六曹长即为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

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甚至于民间的居住方式上，“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

与汉同”。
[22](P215-222)

此后，历经宋代的大理国至元初，时人郭松年在游历云南之后作书云：“大理

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

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

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尤有故

国之遗风焉”。
[30](P20)

 

显然，南诏大理时期其国家形态的选择，无论从那方面讲，均与中原在国家政体上的示范

效应密不可分。因而，一当它开启了对各散在部落族群进行封建化的制度整合时，也意味着为

之后元代的统一在政体制度的衔接上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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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佛教的倡导和普及，成为对云南众多部落族群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标志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宗教——佛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而言”。
[31](231)

云南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亦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成形和发展的。如以

前引《南诏德化碑》中所记载其开国时所推行的诸项举措中之“辟三教，宾四门”，“通三才而

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的说法，则在南诏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之始，对佛教及儒教礼仪的推行也

就同时并行了。如前所述，不仅南诏在国家政体的选择上曾受中原制度示范的影响，且治国之

道亦受儒教文化的侵润。韦伯指出：中华“帝国的统一，实际上不是表现在这些不时召开的诸

侯大会上，而是表现在‘文化统一’上。同西方中世纪一样，中国的文化统一也有三个代表因

素：（1）等级骑士风范的统一；（2）宗教的亦即礼仪的统一；（3）士阶级的统一”。
[32](P89)

南诏

其时对众多部落族群的文化整合显然也包括了上述基本内容： 

首先，南诏大理国以佛教进行的对云南的文化整合，可以从其时宗教性建筑物较普遍的出

现而得到证明。如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佛塔几乎均修建于那一时期，其时云南佛塔的修筑地点，

主要分布于滇中的滇池、滇西的姚州及洱海三个地区，就中表达了该几个地区当时处于云南政

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如研究所指出：“唐时滇池地区为昆州，后为善阐府，一方重

镇，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又姚州设都督府，亦一方重镇，为滇西发展较早亦较高者。又洱

海地区为南诏政治中心，发展较速，社会基础较高”。因而，“在此三个地区之佛教遗迹，并非

偶然，标帜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为考究历史之见证物”。
[21](P403)

而对其时佛教的普及程度，郭

松年于元初依其所见这样描述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

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该地“沿山寺极多，不可殚记”。其寺中之“得道者，戒行

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循堂厨，至其

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
[31](P23)

尽管郭松年是元初到的大理，由文化固着性的特点，其所说

显然是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民间风俗。 

    其次，南诏大理国在推行宗教的文化统一方面，还可通过官府对宗教产品——观音造像的

垄断性生产表现出来。从前述，表明于南诏大理时期，信奉佛教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极普遍

的现象。而佛教是以偶像崇拜为特征的，由此，大量铸塑佛像、菩萨、观音造像等显然也成为

当时的一种社会需求。根据记载，仅丰佑时期，云南就曾用四万多斤铜铸造了一万多尊佛像。
[33](P97)

而其中观音造像又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云南当时的“资料表明，在十二世纪把观音像作为朝廷

的守护神来信奉膜拜是活跃而昌盛的”。
[34](P300)

又 1978 年以来在加固大理崇圣寺塔时，其中千寻

塔中就发现各类观音造像 53 尊，这些造像的质地有金、银、铜、木、石等各种。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有许多已流失海外，从所搜集到的圣地亚哥、克利夫兰、纽约

（首都博物馆）、芝加哥和底特律的实物以及瓦尼克（Wannieck）和东英(Ton-ying)的样品，已

被确认“是今天中国的西南即云南制造的”，并都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制品。
[35]

 1991 年，保尔·简

特在对英美 9 个博物馆、艺术学院等单位收藏的 10 尊大理国时期的鎏金青铜观音所作工艺测量

分析的基础上，发表了《对大理国鎏金观音像的工艺研究》一文，就中指出：“种种迹象表明，

大理国时期对青铜观音立像的制作权，是掌握在官府，甚至是王室手中，严格按官方规定的式

样进行生产的。从观音像的铸造水平较高，鎏金工艺精湛这些因素也看得出是官家作坊的水平

和技艺”。
[36]

 

再次，南诏宗教文化的推行是与“士”阶层的形成及儒教礼仪的提倡同时并行的。研究认

为，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受过文学预备教育——最初仅指通晓文字——的候补官员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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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为向理性的行政管理进步的代表和‘一切聪明才智’的代表，周游列国，并且像印度的婆

罗门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决定性标志”。
[37](P158)

而南诏大理国于云南早期国家形态的文

化整合之中，亦将读儒书与选科设士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目前仍不能确知前引南诏

开国之初所“辟三教”的确切内容，然佛教于那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从记

载，南诏大理国时期，其读儒书、设科选士与佛教的推行似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记载“凡

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

家，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30](P23)

甚至于大理国时期，身为国君者亦有两朝“逊位为僧”的。
[14]

可见南诏大理时期治国兴邦之人，不仅与佛门渊源颇深，而且读儒书，从礼仪教化也是其特征

之一，这就使当时宗教的文化渗透与“士”阶层的形成及儒教礼仪的提倡有机地结为一体。而

其中也再一次表明南诏大理时期其治国之道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方面。 

 

综上可以看出，于南诏大理时期对云南众多部落族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整合，显

然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有如“封建主义对于近代国家来说并不是‘无价值的时代’，（因为）

它构成了给过去曾遭到很多蹂躏的不牢靠的国家建立一种稳固的可以很好运转的统治机构的第

一次尝试”。
[38](P36)

而南诏大理国之于元代中国的统一，亦为其能纳入一种相对成熟的国家体系

构成了一种前期的尝试。尽管其时的国家形态还不成熟，也不完备，但却已开始越过不同族属

相互分野的状态而走向了初步的融合。这种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或许也意味着历史上“奴役、

压迫和剥削的开始，但也是建立一种超越亲缘家族的更高级社会的开始”。
[39](P29-37)

而从另一个层

面，南诏大理时期的社会制度化进程，无疑也为元代最终将云南从整体上纳入中国的版图奠定

了人们在政治、思想观念、以及物质条件诸方面最初整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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